
 

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
湛工信函„2020‟81号 
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 2021 年省级促

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选项目库的

通知》（便函„2020‟1049号）要求，现就组织 2021年省级

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选项目库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支持范围 

主要支持在湛江市内登记注册且在湛江市生产经营、具

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（包括民

营企业、国有企业、中央驻粤企业、港澳台投资企业、外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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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企业以及加工贸易制造企业等），实施提质增效、智能化

改造、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以及工业强基等符合国家和省产

业政策并已取得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的项目；不得支持

淘汰类和落后产能项目，项目申报至公示期满环保信用评价

为“环保不良企业”以及“信用中国（广东）”网站

（https://credit.gd.gov.cn）受惩戒黑名单企业以及“企

业法人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”（省政务大数据中心 

http://data.gdgov.cn）为“差”的企业不予支持。围绕“巩

固、增强、提升、畅通”八字方针，加强工业基础能力建设，

对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缺失环节相关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强

链补链。重点支持工业强基工程“四基”领域、工业企业生

产经营中 5G模块、智能传感器、网络设备等关键设备器件更

新改造和信息化改造项目，支持先进制造业集群及其产业链、

供应链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关键技术改造项目，支持苏区老

区、民族地区和民爆安全生产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，

以及 2020 年完工符合条件的 2019 年度设备事前奖励技术

改造项目，推动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和绿

色化技术改造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，改善生产条件，促进工

业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    二、支持方式 

省级财政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采取设备奖励、贷

款贴息和股权投资等方式，优先采用设备奖励方式，设备奖

励安排后的剩余资金额度用于贷款贴息和股权投资。同一项

目只能选择一种方式进行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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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组织入库申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根据便函„2020‟1049号

和本通知要求，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。已获得省

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支持但未按规定完工验收的企业不得申

报。项目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如实填写并提交申请报告及项目

申请表等相关材料，按照注释填写所属方向、所属行业、所

属方式等信息，对所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书面承诺声明，并

加盖单位公章送所属地工信主管部门。 

（二）审核推荐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收到项目单位报来的申报

材料后，对照便函„2020‟1049号和本通知要求，认真核查

项目现场及相关材料原件,对申报项目的符合性以及申报材

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等进行初审，注意核对项目申报材料的

企业名称和项目名称、投资额等是否与项目备案证一致，并

征求统计（项目纳入技改投资统计）、环保（是否属于“环保

不良企业”）等属地有关部门意见，以及进入“信用中国”等

相关网站查询，确保申报企业和申报项目符合申报条件。拟

推荐上报项目须经单位党组会审议通过后，再行文上报市工

信局，同时需要在上报文中说明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条件、是

否已履行征询程序并附上党组会意见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于 2020年 7月 15日前汇

总项目申报材料并行文上报市工信局技改创新投资科（企业

申报材料一式六份，其中报市工信局一份，另备五份留待专

家评审现场提交），申报材料要求双面打印胶装，企业加盖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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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，不符合要求的、逾期不报的不予受理(企业申报材料见省

工信厅便函„2020‟1049号附件 3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

管部门汇总填报附件 7，并作为上报文附件)。同时，要做好

省财政厅专项资金市县项目管理系统的上线填报工作，按时

按要求上报。 

（三）组织评审入库 

市工信局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竞争性评审入库，评审内

容包括项目申报材料审核、现场核查等。经专家评审遴选出

来的项目，报市工信局党组会审议，审议通过后报市政府审

批，市政府审批同意后进行公示入库，公示期结束无异议报

省工信厅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对有关申报支持方式补充明确如

下： 

（一）设备事后奖励方式和贷款贴息方式 

根据便函„2020‟1049号，要求“项目在 2019年 9月 1

日（含）至 2020年 6月 30日（含）内完工，且完工日期在

项目备案证建设期内。”因此，申报设备事后奖励方式和贷款

贴息方式专题的项目在申报时，需同时提供：（1）注册会计

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专项审计报告（审计项目总投资、项目

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、项目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等，并提供项

目预算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对比明细表）；（2）项目实施情况总

结报告（含项目申请报告中预期经济效益、产能效益、技术

指标等各项目标的完成情况和资金投入使用情况）。 

目前，《广东省 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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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改造资金入库项目完工评价工作指引（稿）》正在征求

意见，待有关工作指引文件正式印发后，将作为入库项目完

工评价的文件依据，各申报项目须按要求另行补充完工评价

申请材料。 

（二）设备事前奖励方式 

2019 年度设备事前奖励技术改造项目在 2020 年 6 月 

30日（含）前完工并通过验收后可入库，验收通知另发。 

（三）股权投资方式 

申报该专题项目，项目总投资应在 3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

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 2021年省级促进

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选

项目库的通知（便函„2020‟1049号） 

 

 

 

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2020年 5月 21日 

 

（联系人：庞小霞、黄凛，联系电话：0759-333314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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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抄送： 市财政局 

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年 5月 21日印发  

 


